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5035號

被處分人：台北市清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統一編號：99959088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514巷 3號 5樓

代 表 人：李○○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藉由理監事會議決議訂定水塔清洗、清潔維護工

作服務人員人事成本及行政費用報價分析、病媒消毒、外

牆清潔、石材養護、廢棄物清除、地毯清洗相關服務之收

費標準，核屬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4項同業公會藉理監事

會議決議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

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聯合行為禁止

規定。

二、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情概述：本會獲悉被處分人訂定「防治病媒、消毒除蟲

類服務項目參考表」、「廢棄物清運-參考價格」（該參

考價格下方另載有「地毯清洗-參考價格」）、「外牆一

般清潔計價參考表」、「病媒防治用品-業者參考價

格」、「室內空氣品質治理(甲醛、異味處理)收費標準參

考」、「石材相關服務項目參考」，並刊載於其網站，涉

及聯合行為。

二、調查經過：

(一)經檢視被處分人網站首頁公告除前揭 7項參考價格表或

收費標準外，另查有清潔維護工作服務人員人事成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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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費用報價分析及署名為「台北市水池水塔清洗廠商

協會」(下稱台北市水塔協會)的水塔清洗價格。

(二)函請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被處分人章程、會員大會及

理監事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

(三)函請被處分人到會陳述，並提供資料，略以：

１、被處分人113年會員共○家，營業項目涵蓋室內外環

境清潔、外牆清洗、石材養護、病媒防治、廢棄物清

除、清潔材料及器材買賣、水塔清洗、地板地毯清潔

等。部分會員亦經營大樓綜合管理服務，故保全業、

公寓大廈管理業、物業管理業的業者均係其競爭對

手。會員類別分成甲級、乙級及贊助會員，資本額○

○元以上者為甲級，○○元以下者為乙級，公司登記

地址非臺北市者為贊助會員。依經濟部「商工行政資

料開放平台」資料顯示，我國登記從事環保服務之公

司或行號已逾萬家。外縣市業者亦會到臺北市提供清

潔服務，加上臺北市商業同業公會眾多，且清潔服務

業者常兼營諸多營業項目，未必加入被處分人。另部

分會員服務範圍及於全國，但考量在外地經營之人事

與管理成本等，實際服務區域仍以基隆市、臺北市、

新北市及桃園市為主。

２、公務機關、交通運輸設施、商業大樓、社區住宅等均

有定期清潔需求，且隨清潔服務分工漸趨細緻及機具

設備進步，服務內容及收費方式已難僅以人工薪資估

算。為避免部分業者利用資訊落差不當哄抬價格致衍

生紛爭，並回應業主及會員對清潔服務報價之詢問，

以作為編列預算及報價參考，另因接獲會員反映其他

會員有低價搶標情形，而以該價格承攬清潔服務會不

符合成本，希望被處分人能提供參考依據，被處分人

遂參考實際向業者詢問清潔服務之報價，彙整編製各

項清潔服務參考價格，並刊載於其網站及於其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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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資訊發佈平台-台北清潔公會」LINE群組，提

供載有參考價格表之該公會網址，供會員查詢以提升

收費資訊透明度，惟從未要求會員遵守或以該參考價

格作為營業報價依據，並不具約束力，會員仍應依個

別營運狀況與客戶需求彈性調整。未依據該參考價格

表收費者，被處分人不會對其處罰或其他不利益對

待。對於會員反映其他會員低價競爭情形，亦僅會委

婉告知報價及承攬金額係由各會員自行決定，並不會

介入處理，亦無權力介入處理。另被處分人 113年會

員僅有○家，對整體市場交易價格並無實質影響力。

３、被處分人編製「防治病媒、消毒除蟲類服務項目參考

表」等9項參考價格及收費標準之形成及決議經過，

依時間順序分述如下：

（１）水塔清洗價格：105年 5月25日第18屆第 21次常

務理、監事會議討論由專業清洗水塔業，提供基本

價參考，並決議由○○○常務理事提供清洗水塔參

考價目表登載公會網站。○君爰提供署名為「台北

市水池水塔清洗廠商協會」的水塔清洗價格，惟被

處分人並未探究該價格表放置「台北市水池水塔清

洗廠商協會」之原因，僅基於尊重，認為○君既已

提供清洗水塔參考價格，且台北市水塔協會具有清

洗水池水塔的專業，瞭解該業務市場行情，訂定之

價格應屬合理，故刊登在被處分人網站供會員參

考。該價格表僅於 105 年製作一版，嗣後未曾修

訂。

（２）清潔維護工作服務人員人事成本及行政費用報價分

析：105 年 6 月 8日第 18屆第 22 次常務理、監事

會議討論由理事長（即○○○○○）準備人事價目

表（即清潔維護工作服務人員人事成本及行政費用

報價分析）參考討論，並獲決議通過。該報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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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因基本薪資調漲修訂 1次為111年版本，修訂時

僅有在 110 年 12 月 15日第 19屆第 42 次常務理、

監事會議，會務報告時報告已更新該報價分析，未

進行討論。另因政府機關或企業有採購清潔服務需

求，被處分人依據 111年基本工資、勞動法規等規

定，以及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清潔服務人員平

均月薪規劃駐點主任、駐點領班、清潔員、夜班清

潔員、技術員月薪，以及「設備、工具、清潔耗

材」、「行政管理費」、「承攬服務費」等項目則

分別以服務費用總金額○%、○%、○%估算，以利

瞭解報價編訂基準。

（３）防治病媒、消毒除蟲類服務項目參考表：依 105年

7月 13日第18屆第 23次常務理、監事會議紀錄所

載，當時已完成水塔清洗、清潔服務人事成本、病

媒等項目之價格參考表，惟因歷年常務理、監事會

議紀錄未完整保存，且會務人員多次更迭，致部分

會議紀錄資料已佚失，故「防治病媒、消毒除蟲類

服務項目參考表」經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之

具體會議時間已無從查考，不過可以確定是在 105

年召開的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且該參考表

僅於105年製作一版，其後未曾修訂。

（４）外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表：105 年 7月 13日第 18

屆第 23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由各理監事提供

「建築物外牆類價格表」（即「外牆一般清潔計價

參考表」，以下稱之）參考價資料，彙整後刊登被

處分人網站。復經 105年 8月 10日第18屆第 24次

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由○○○理事負責編製「外

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表」，惟 105 年版本現已遺

失，無法提供。107年 5月 9日第19屆第1次常務

理、監事會議決議新設外牆等7個專業委員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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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表」後續則由外牆專業委

員會負責修訂。被處分人於107年因基本薪資調漲

修訂該計價參考表，並於 107年 7月 25日第 19屆

第3次常務理、監事會議之會務報告中，說明並提

供107年版「外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表」。其後於

110年修訂該計價參考表時，亦於 110年 3月 31日

第19屆第1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會務報告中，

報告已更新「外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表」。歷次修

訂時僅有在常務理、監事會議及理、監事聯席會議

之會務報告時說明更新情形，未再進行討論。另

「外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表」所載「合理利潤○%

至○%」，係因部分消費者認為清洗外牆的利潤很

高，而該項業務尚包含管理成本、通報地方主管機

關之相關作業規定，以及因天候因素影響工期所增

加等營運成本，被處分人主要是告訴消費者，業者

僅賺取○%至○%的毛利。

（５）石材相關服務項目參考：依 105年 12月 28日第18

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所載，當時已完

成石材相關服務項目參考，惟因歷年常務理、監事

聯席會議紀錄未完整保存，故石材相關服務項目參

考經被處分人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之具體會

議時間亦已無從查考，不過同樣可以確定是在 105

年召開的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該參考價格

表僅於 105年製作一版，嗣後未曾修訂。至於 110

年 3月 31日第19屆第1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報告內容載有例如「石材委員會：○○○理事1.石

材及地毯清潔等課程規畫開課及提供參考價格表公

告官網」係因倘該委員會無新的報告內容則會延用

之前的報告內容所致，非為該次會議有討論該參考

價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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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廢棄物清運-參考價格、地毯清洗-參考價格、病媒

防治用品-業者參考價格、室內空氣品質治理(甲

醛、異味處理)收費標準參考：107年 5月 9日第19

屆第1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新設石材、外牆、

病媒、水池水塔、材料器材、室內空氣治理、廢棄

物清除等7個專業委員會及各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人選。同次會議亦決議由○○○理事（即室內空氣

治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提供「室內空氣品

質治理(甲醛、異味處理)收費標準參考」、○○○

理事（即石材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提供「地

毯清洗-參考價格」、○○○理事負責提供「病媒

防治用品-業者參考價格」、○○○理事（即廢棄

物清運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提供「廢棄物清

運-參考價格」，並請其等在 107年 6月 13日常務

理、監事會議前提供。至於室內空氣治理專業委員

會主任委員○君表示，「室內空氣品質治理(甲

醛、異味處理)收費標準參考」並非由其訂定一

事，被處分人提出「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收費標準-

○○○理事」Word檔案作者資訊以佐證該收費標準

參考確實係○君依被處分人授權提供。

（７）各專業委員會針對其專業，蒐集市場行情、參考過

往交易資料及同業報價，同時考量材料成本、人力

工時等，彙整後由各專業委員會主委在常務理、監

事會議或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告訂定或修訂參考價

格表，並經各理監事同意。「廢棄物清運-參考價

格」嗣因政府規費調漲由廢棄物清運專業委員會修

訂 1次，為 110年版本，修訂時僅有在 110 年 3月

31日第19屆第1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務報告

已更新該參考價格，未進行討論。廢棄物清除需要

執照，統包清潔服務之業者可將廢棄物清除業務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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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廢棄物清除業者。「室內空氣品質治理(甲醛、

異味處理)收費標準參考」、「地毯清洗-參考價

格」、「病媒防治用品-業者參考價格」皆僅於107

年製作一版，嗣後未曾修訂。至於「病媒防治用品

-業者參考價格」其中「業者參考價格」是銷售病

媒防治用品廠商銷售商品予病媒防治服務業者（不

限於被處分人會員）之價格，非為銷售予消費者之

價格。

４、依網路公開統計資料，估算人事成本(含雇主必須負

擔的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提撥等附

加成本)從 105到 114年的漲幅約15%至 25%。若勞健

保費率、退休金提撥、企業獎金與加班費比重上升，

漲幅可能會更高。然而，被處分人之各類計價參考價

格表並未逐項逐年做出相應更動。另被處分人接獲本

會113年 6月 20日調查函後，已於113年 7月 3日第

20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決議移除其網站所

有參考價格表。

５、被處分人會員營業項目差異極大，包含建築物清潔服

務業（行業代碼「J101010」）至其他環境衛生及污

染防治業（行業代碼「J101990」）等，共計 13大類

主要業務。前揭參考價格及收費標準表，難以涵蓋所

有會員之業務種類。且搜尋相關服務媒合平臺，「找

師傅」與「PRO360」網站所提供的價格區間亦相差甚

遠，如「石材美容」價格區間分別為每坪 1,000元至

3,000 元及每坪 3,000 元至 7,000 元。復檢索北部清

潔公司提供前揭清洗水塔等7項服務的價格資訊，半

數業者並未標示價格，而以「詳細報價需洽詢」或

「依需求評估報價」方式辦理。另依可查得的非被處

分人會員清潔業務收費資料，前揭參考價格及收費標

準表與市場行情仍有差距，且未涵蓋客戶所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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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清洗冷氣的參考價格表。

６、被處分人認為其所訂定之參考價格及收費標準表過於

制式，而會員承攬清潔業務時，須依清潔項目、環境

髒污程度、清潔工法、作業空間、客戶預算、採購數

量及勞力成本等因素綜合評估報價，且各會員經營成

本結構不同，訂價標準亦有差異，致實際報價與被處

分人前揭參考價格及收費標準表存在落差，參考價值

有限。另會員與客戶簽約後，仍需依契約所載金額履

約，收費無法任意調整。又因公部門採購案件多受預

算限制，倘會員依據被處分人參考價格及收費標準表

報價，可能因公部門預算較低而無法取得標案，故會

員大多不會依其參考價格及收費標準表訂價。

(四) 經調查多家被處分人之會員事業，瞭解情形摘要綜整如

下：

１、被處分人於105年理監事會議決議編製「防治病媒、

消毒除蟲類服務項目參考表」，並自 105年開始編製

石材相關服務項目參考價格表，其資料來源係由理監

事或會員同業提供其公司之收費標準，再交由特定會

員事業代表人彙整後，提報105年理、監事會議決議

通過。其後，107年 5月 9日第19屆第1次常務理、

監事會議決議由石材養護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於 107

年 6月 13日前提供「地毯清洗-參考價格」。

２、被處分人於105年理、監事聯席會會議決議由特定會

員事業代表人負責編製「外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

表」。其後，107年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增設外牆

等7個專業委員會，並同時決議各專業委員會主任委

員人選。其中外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所編製之 107

年「外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表」，係透過諮詢同業收

費方式及向需求方瞭解大樓清洗外牆預算，據以編製

而成。110年間，因政府調漲基本工資，被處分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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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該參考表之價格範圍，並於 110 年 3月 31日第

19屆第 1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報告更新內容，經

與會理監事同意後，由被處分人冠以其標誌並刊登在

其網站。

３、被處分人於107年 5月 9日第19屆第1次常務理、監

事會會議決議，由廢棄物清運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於

107年 6 月 13日前提供「廢棄物清運-參考價格」。

該參考價格係由該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依其公司營運

經驗所提出之收費標準，供被處分人編製而成。110

年因臺北市焚化爐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

規費由每公噸 2,082元調漲為 2,705元，被處分人遂

進行第 2次價格修訂。修訂過程中，廢棄物清運專業

委員會主任委員依其公司營運經驗評估物價漲幅，建

議將「廢棄物清運-參考價格」調漲至每公噸○元，

並再次提供其收費方式供被處分人編製。被處分人嗣

於110年 3月 31日第19屆第1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中報告該修訂內容，與會理監事均未提出異議。

４、受調查會員事業表示，清潔服務及廢棄物清除服務區

域多位於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等北部地

區。室內外環境之消毒除蟲與防治病媒服務收費係依

消毒防治坪數、病媒害蟲種類、施工難易度、客戶期

望的除蟲效果與預算，以及交通成本等因素訂價，實

際報價仍需依現場害蟲種類及嚴重程度評估。廢棄物

清除業務收費標準依廢棄物清除量、廢棄物性質、客

戶新舊，以及垃圾桶距離等因素決定。部分清潔服務

業者因無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承攬清潔服務標案後會

委託他事業代為清除。石材養護及地毯清潔係依據坪

數及清潔難易度決定收費標準。駐點清潔服務則以投

標清潔案件為主，客戶會提出需求規格，再依據客戶

預算及投標規格決定駐點清潔服務價格。外牆相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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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則依據人力、材料、機具、距離、現場環境、施

工難易度、客戶對品質的要求等因素決定外牆清洗等

業務收費標準。

５、有會員事業表示，其自理、監事會議得知被處分人訂

有多項清潔服務參考價格或收費標準，原則上會據以

作為決定或調整服務價格之參考依據；外牆清洗服務

收費標準與被處分人110年「外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

表」差異不大，不同客戶的外牆清洗實際價格略有不

同。受調查會員事業均表示，未曾因未依被處分人所

訂參考價格或收費標準收費，而遭受被處分人處罰的

情形。另有受調查之會員事業表示，其亦自理、監事

會議知悉被處分人訂有「防治病媒、消毒除蟲類服務

項目參考表」。該參考表未經實地勘查，即逕依場所

坪數作為計價基準，未考量不同病媒種類、施工工序

及使用藥劑差異，所致之成本不同，爰認為該參考表

不具參考價值。

６、受調查之會員事業提供實際承攬清潔服務及廢棄物清

除業務之合約書、報價單、估價單及施工單影本供

參。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本文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

行為。」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

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

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

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

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

功能者。」同條第 4項規定：「第 2條第 2項之同業公會

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

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

是以，倘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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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

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即有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虞。同法第 4

0條第 1項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條、第 15

條、第 19條及第 20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00萬元以下罰鍰」。

二、市場界定：

(一)產品市場：

１、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

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

圍。查被處分人訂有清潔維護工作服務人員人事成本

及行政費用報價分析、外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表、石

材相關服務項目參考、防治病媒、消毒除蟲類服務項

目參考表、廢棄物清運-參考價格、病媒防治用品-業

者參考價格、水塔清洗價格、地毯清洗-參考價格、

室內空氣品質治理(甲醛、異味處理)收費標準參考等

9項參考價格或收費標準，依被處分人提供之會員名

冊，113年會員共○家。經查其會員經營的業務項目

包括室內外環境清潔、外牆清洗、石材養護、病媒防

治、廢棄物清除、清潔材料及器材買賣、清洗水塔、

地板地毯清潔、大樓綜合管理服務等9項，其中○家

從事室內外環境清潔，○家經營或兼營外牆清洗、病

媒防治、廢棄物清除、清潔材料及器材買賣、清洗水

塔等業務，其餘○家經營與本案清潔相關服務無涉之

業務。整體而言，被處分人會員以提供各類清潔相關

服務為主要營業內容。另會員業務重疊情形，會員中

有○家（約○%）同時經營室內外環境清潔、外牆清

洗、石材養護、病媒防治、廢棄物清除、清潔材料及

器材買賣、清洗水塔、地板地毯清潔等多項業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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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營室內外環境清潔之業者中，有○家（約○

%）亦兼營上述其他清潔相關服務 1項至 7 項不等，

顯示業者間普遍存在高度業務重疊。此外，會員中僅

單一經營特定業務者比例偏低，例如僅經營廢棄物清

除、室內外環境清潔、清潔材料及器材買賣者分別占

○%、○%、○%，而單獨經營外牆清洗或病媒防治業

務者各僅為○%，故多數業者係以多元清潔服務為經

營模式，而非單一專業服務。就供給面而言，環境清

潔、外牆清洗、石材養護、水塔清洗及地毯清洗等 5

項業務，通常使用相近之人力及清潔技術，或者透過

培訓，學習該等技術，即可將既有人力及清潔設備延

伸運用至其他清潔項目，進而提供相關服務。是以，

各該服務之間具有供給替代性。另就需求面而言，消

費者（如大樓管理委員會、企業）多傾向委由同一業

者整合提供多項清潔維護服務，以降低交易成本並提

升管理效率，亦顯示各類清潔服務間具一定程度之需

求替代性或關聯性，故不個別細分為單一清潔項目市

場。

２、病媒防治、廢棄物清除雖為特許行業，惟病媒防治業

務性質上仍屬清潔服務之一環，於稅務行業分類亦歸

屬為清潔服務業。另被處分人會員中，從事清潔業務

者同時經營病媒防治或廢棄物清除業務者分別占○%

及○%，且辦公大樓清潔服務一般係由清潔服務業者

統包承攬，縱使未具備廢棄物清除執照，亦可將相關

業務轉包予領有清除執照業者辦理。再者，被處分人

亦有○家會員事業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廢棄物清除業

務，顯示清潔服務與廢棄物清除業務間具有密切之交

易與經營連結。故本案產品市場界定為清潔服務及廢

棄物清除服務市場。

(二)地理市場：地理市場係指事業提供之某特定商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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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

之區域範圍。按清潔服務須仰賴人員實地到場執行，業

者跨區提供服務不僅將增加人員移動時間、交通費用及

排班管理等成本，亦可能降低服務效率與價格競爭力。

另由需求面觀之，消費者於選擇清潔服務業者時，通常

會優先搜尋鄰近區域之服務提供者，以獲得較快速之到

場服務及較具成本效益之報價。因此，供需雙方選擇跨

區交易之意願及誘因均相對有限。據被處分人所屬會員

之事業所在地登記資料，其會員設籍於臺北市及新北市

者占○%，顯示會員事業活動主要集中於該二地區，縱

有跨區提供服務情形，其於其他地區營業額占比亦相對

較低。復據受調查會員事業到會陳述表示，其提供石材

養護、地毯清潔、病媒防治及清潔服務的區域為臺北市

及新北市合計占○%、桃園市及基隆市合計僅占○%，足

見清潔服務之供給及需求仍主要集中於臺北市及新北

市。綜合考量被處分人所屬會員之設籍分布、主要實際

服務範圍、跨區服務所增加之時間及交通成本，以及交

易相對人於臺北市及新北市區域內具有較高之替代選擇

性及轉換便利性等因素，爰將本案地理市場界定為臺北

市及新北市。

三、市場占有率：依財政部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統計資料，

112年至 114年臺北市及新北市清潔服務業總營業額分別

為333.61億元、353.48億元、386.54億元，廢棄物清除

總營業額分別為 206.57億元、230.50億元、243.72億

元，合計分別為 540.18億元、583.98億元、630.26億

元。被處分人會員於清潔服務業營業額分別為○○元、○

○元、○○元，廢棄物清除總營業額分別為○○元、○○

元、○○元，合計分別為○○元、○○元、○○元，據以

估算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分別約○%、○%、○%。另據被

處分人到會陳述表示，其會員雖可於全國範圍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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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量跨區經營所涉及之人事及管理成本等，實際服務範

圍仍以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及桃園市為主要區域，惟

未提供於該4市服務區域各自的占比，倘將該 4市劃入本

案地理市場，112年至 114年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及

基隆市清潔服務業總營業額分別為 420.6億元、446.96億

元、490.51億元，廢棄物清除總營業額分別為 353.66億

元、383.91億元、422.83億元，合計分別為 774.25億

元、830.88億元、913.35億元。被處分人會員於清潔服

務業營業額分別為○○元、○○元、○○元，廢棄物清除

總營業額分別為○○元、○○元、○○元，合計分別為○

○元、○○元、○○元，據以估算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分

別約○%、○%、○%。

四、聯合行為方式及內容：

(一)據被處分人表示，為避免清潔服務報價資訊不對稱衍生

爭議，並提供業主及會員編列預算與報價參考，另因會

員反映低價搶標恐不符成本，希望被處分人能提供參考

依據，爰參考業者實際報價，彙整編製各項清潔服務參

考價格。查被處分人於 105年 5月至 8月間，分別在第

18屆第 21次至第 24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編製清洗

水塔參考價目表、清潔維護工作服務人員人事成本及行

政費用報價分析、外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表，同年度之

常務理、監事會議亦另行決議編製防治病媒、消毒除蟲

類服務項目參考表、石材相關服務項目參考。其後，於

107年 5月 9日第19屆第1次常務理、監事會議再決議

編製廢棄物清運-參考價格、地毯清洗-參考價格、病媒

防治用品-業者參考價格、室內空氣品質治理(甲醛、異

味處理)收費標準參考。該等參考價格或收費標準中，

僅外牆一般清潔計價參考表曾於 107年及 110年進行修

訂、廢棄物清運-參考價格於 110 年修訂、清潔維護工

作服務人員人事成本及行政費用報價分析於 110年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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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參考價格進行更新，各次修訂均係於常務理、監

事會議會或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告周知。故前揭參考價

格或收費標準之制定與修訂均係透過理、監事會議之決

議程序完成，可認係被處分人藉由理監事會議決議所

為，已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4項所稱同業公會藉

理監事會議決議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二)另水塔清洗價格形式上雖署名「台北市水池水塔清洗廠

商協會」，惟查係經被處分人 105年 5月25日第18屆

第 21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訂定，並由被處分人常

務理事提供，作為其會員從事水塔清洗業務之基本價格

參考，被處分人既同意予以採認，並刊登在其網站，尚

無礙認定被處分人欲透過水塔清洗價格引導與約束會員

從事水塔清洗之報價，仍屬藉理監事會議之決議約束會

員事業活動之行為。

(三)查被處分人自 105年陸續編製前揭參考價格表，並刊登

在其網站，直到 113年 7月 3日第 20屆第 10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始提案決議移除該等參考價格表，因行為持

續至 113年 7月 3日才終了，是以，本案尚未逾公平交

易法第41條規定之裁處權期限。

五、本案聯合行為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

(一)按聯合行為之禁止，旨在對於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

段事業，藉由合意相互約束事業活動，足以影響市場供

需功能運作之行為而為規範，所謂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

能，則不以市場功能實際受影響為必要，僅須事業合意

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達到有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危險

性即已該當，且與合意內容有無法律上拘束力，合意後

有無實際執行或事業是否因聯合行為獲得實際利益無

涉。

(二)次按個人或事業在決策過程中，判斷往往極易受到初始

資訊的影響，其中尤以價格資訊最為顯著。市場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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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以第一時間所獲知價格資訊為基準，在往後之交易

過程，再逐步進行修正，最終形成交易決定，此稱為

「定錨效應」。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之事業組織，

如編製並對外發布建議價格表，實質上即可能形塑市場

中的「價格基準點」。因市場供給者可能預期其他競爭

對手亦將參考此「價格基準點」作為訂價依據，進而降

低彼此之價格競爭誘因。另各業者亦可能直接或間接以

該「價格基準點」，作為自身調整價格之標準，使價格

決策趨於一致化；而需求者在此情形下，可接觸之價格

範圍將被壓縮，低於該基準點之競爭性價格不易出現，

或即使存在亦較難被市場廣泛認知與採納，需求者將被

剝奪在不同供給者中，選擇更優惠價格之機會及可能

性。

(三)被處分人雖主張訂定案關參考價格，並刊登在其網站，

係為提升清潔服務收費資訊透明度，並提供會員及消費

大眾作為參考，且未強制會員遵循該等參考價格。惟如

前述，被處分人訂定案關參考價格之目的，除資訊揭露

外，尚包含因應會員間低價搶標情形，此一目的本質上

即涉及對市場價格行為之引導，顯非單純之資訊提供，

且將案關參考價格公開於其網站，使市場參與者得以輕

易取得並作為決策依據。另據被處分人之會員事業提供

的收費明細相關單據，受調查會員事業之收費標準不乏

有與被處分人所訂參考價格相當或相同的情形；另有受

調查會員事業表示，會參考被處分人訂定的多項清潔服

務參考價格或收費標準，決定或調整服務價格，顯示被

處分人訂定之價格於市場上已成為業者訂價參考之基準

點，使市場價格合於或向該參考價格趨近，縱被處分人

稱未強制會員依該等參考價格收費，惟該等價格於市場

上已具定錨效應，影響相關業者訂價決策，有悖市場競

爭機制。而當市場價格差異因而縮小，倘消費者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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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可能因價差有限而削弱其享有業者競爭價格爭取交

易機會之利益。

(四)至於有受調查會員事業表示，被處分人防治病媒、消毒

除蟲類服務項目參考表未依病媒害蟲種類及案件場域情

況訂定收費標準，難以實際運用一節，查環境用藥管理

法第5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病媒防治業務包含鼠等害

蟲防治及環境殺菌消毒。又依環境部環境消毒作業要

領，環境消毒係以噴灑藥劑方式進行；市場實務上，消

毒除蟲服務亦多以施作坪數作為計價基準，而鼠類等害

蟲防治則因施作方法、藥劑及現場條件不同，價格差異

較大。查該受調查會員事業估價單亦將鼠等害蟲防治與

殺菌消毒分列項目，可見二者計價基礎有別。被處分人

防治病媒、消毒除蟲類服務項目參考表係針對環境殺菌

消毒服務，訂定「基本服務價○元/次」，並按坪數區

分收費級距，與業界以坪數計價之方式一致。且該受調

查會員事業到會陳述時亦表示，消毒面積仍為收費考量

因素之一。雖消毒案件之現場情況可能影響實際報價，

仍應由各會員依自身成本、施作方式及市場競爭情形獨

立決定價格；然被處分人逕以坪數建立統一報價基準，

已足使會員價格決策趨於一致，對市場價格形成指標及

拘束效果，進而削弱會員間之價格競爭，對市場價格決

定仍具有影響。

(五) 聯合行為內容涉及約定價格、區分市場、減少產能、限

制交易對象或聯合漲價等「核心卡特爾」(hard-core c

artel)，因該等行為本質上對市場競爭具高度危害性，

則不論市場占有率如何，即可視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最高行政法院 108年度判字第598號參照)。被處分人

於臺北市及新北市之市場占有率約○%，縱將地理市場

擴大至桃園市及基隆市，其於該 4市之市場占有率亦有

○%，被處分人訂定參考價格表並刊登於其網站提供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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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之行為因屬價格聯合行為，仍影響相關業者對清潔

服務及廢棄物清除價格之決策，當足以影響生產、商品

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六、綜上論結，被處分人藉由理監事會議決議訂定水塔清洗、

清潔維護工作服務人員人事成本及行政費用報價分析、病

媒消毒、外牆清潔、石材養護、廢棄物清除、地毯清洗相

關服務之收費標準，核屬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4項同業公

會藉理監事會議決議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且足以影

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本

文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

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

利益；其從事之違法行為屬於價格聯合，對交易秩序之危

害程度高；違法行為期間自 105年 5月起至 113年 7月；

初次違法；違法後配合調查態度等因素，爰依公平交易法

第40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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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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